Israel 以色列 我們必須從聖經開頭幾章，來了解以列人的起源。人的反叛使神對世界的計畫受到挫折，結果世界處於神的咒詛下，而不是祝福。神只好從頭再來，透過一個特別的家族，來成就祂的應許；這就是以色列的起頭。故此以色列是神要賜福世界所選擇的器皿，舊約許多處地方都肯定以色列人這樣的身分（如︰賽二1～4）；就算有些經文只是討論以色列本身的好處，他們的命運與全人類的命運，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，這是舊約神學一個重要的課題。
　　在以色列人的歷史中，我們可以發現作神子民的意義。在族長時代（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），以色列是一個家族，是藉著神的君權、能力和恩典而存在，也是一個活於應許與實現之間的民族，要藉著復和來勝過一切矛盾的子民。從摩西到士師時代，她是一個神權政體（Theocracy{\LinkToBook:TopicID=1152,Name=Theocracy}）的國家，直接由神帶領；以色列人要完全順服上帝的旨意，他們的領袖不能代替上帝的王權。她要經歷和見證︰一個完全倚靠神的民族是蒙福的。
　　但從掃羅時代到被擄之前，以色列成了一個有君王的國家，他們選擇要人作他們的領袖，不要神作他們的王。就是在這個時候，他們仍能經歷神的恩典；只不過因為他們拒絕了至高的神，選擇了世界的治理方式，就要服在人權柄下種種的限制與剝奪，而世界治理的模式，亦代替了神治理的模式。自從被擄後，他們成了受苦的餘種；他們既然選擇自己的道路，就連上帝為他們定下的旨意，也不能成就了。但在他們受苦的過程中，神反能藉著人的苦難而成就祂的旨意，把人與神之間的鴻溝接合起來。從被擄之後歸回，他們反倒能專心倚靠上帝，一方面為神昔日所做的感謝祂，另一方面又為著祂應許將來要成就的來等待祂。
　　耶穌（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來的時候，本是要重建及更新以色列人，要作他們等待中的彌賽亞，可是他們竟然拒絕了祂。耶穌說以色列人已經放棄了作神子民的權利，神只好從萬國中興起新的族類，作亞伯拉罕的兒女（太二十一33～二十二10）；保羅亦作同樣的宣告（腓三2～3；帖前二14b～16）。這就是教會的興起，早期基督徒均看自己為取代以色列人的地位，而作神兒女的（腓三3；彼前二9～10）。
　　乍看之下，新約好像說以色列人已經被上帝丟棄了，而舊約的先知亦有這樣的宣告（賽五1～7；太二十一33～44；另參摩九7）；但聖經從沒有說，以色列人至終會被上帝丟棄。新約對以色列人的命運，仍有另一面的說法，最詳備又有系統的，是保羅在羅馬書九～十一的解釋。保羅說，大多數以色列人都放棄了神子民的身分，而被神丟棄了，但這與祂的信實豈不是有衝突嗎（十一29）？神不會永遠丟棄以色列人，反要重建他們，藉著耶穌再作他們的彌賽亞；因此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」（羅十一26；在此數章的以色列都是指那民族，而不是教會）。拒絕耶穌和祂的福音者，只是那一代的人，就如他們列祖在舊約時代所做的一樣，這卻不代表以後的以色列人也同樣拒絕神；以色列人在神的救贖計畫內，仍有他們的位置。福音傳向外邦人，外邦人卻不會代替以色列人的地位，他們只是與以色列人一同分享神的救贖。保羅在加拉太六16求以色列的神，再向以色列人施恩。
　　在近代的研究中，以色列的重要再被提及，共有兩方面︰第一是猶太教（Judaism{\LinkToBook:TopicID=665,Name=Judaism and Christianity}）的神學意義。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對話中，有些基督徒為教會昔日的反猶太主義（Anti-Semi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42,Name=Anti-Semitism}；因他們殺害耶穌而逼害猶太人）表示懊悔，而說猶太教與基督教同是可以使人得救的，因為二者均是以神人間的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為依歸。但這說法與保羅在羅馬書九～十一的解釋有出入。神忠於祂與以色列人立的舊約，並不等於說新約對以色列人無效；羅九～十一說的正與此相反︰正因為神是信實的，因此新約藉耶穌而得生的救恩，能對外邦人有效，也能對以色列人有效。
　　第二個神學課題，是關乎以色列人重回巴勒斯坦地，建立新的以色列國︰這正是神證明祂之信實，進一步實現祂之應許的記號。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忽視了阿拉伯人的權益（他們之中很多是基督徒；參回教與基督教，Islam and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647,Name=Islam and Christianity}），阿拉伯人也是在神的救贖計畫之內。當我們說到以色列，是指分散萬國的整體以色列人，不僅是回到巴勒斯坦地的以色列人。我們不能因著過去反猶太主義，而今天要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國一切的政策，這在神學上是沒有意義的。
　　另參︰耶路撒冷（Jerusalem{\LinkToBook:TopicID=654,Name=Jerusalem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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